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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举行防范和打击经济违法犯罪宣传活动

经经济济犯犯罪罪花花样样多多 教教你你慧慧眼眼识识骗骗术术
本报菏泽5月17日讯(记者

赵念东 ) 5月15日为全国
第六个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日，当天上午，菏泽市公安
局联合菏泽市工商局、农业
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
权局等单位举行全市公安机
关暨市级行政执法部门金融
机构“5·15”防范和打击经济
违法犯罪宣传活动，借此让市
民更加直观认识经济犯罪形
式，提高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
和能力。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通过
发放宣传材料、法律咨询、现
场讲解等方式，向市民讲解预
防各类经济犯罪的基本常识，

以及辨别真假伪劣产品的技
巧，并多角度地向市民揭露经
济犯罪的手法和社会危害性。

“从印刷技术上来看，真
钞是凹凸印刷，头像的领和肩
膀触摸具有立体感，这是假币
不 具 有 的 ，你 可 以 试 一
下……”，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正手拿一
张假币向前来咨询如何识别
假币的王先生介绍，接着，王
先生一手拿着假币，然后又掏
出自己的真钞，照着民警所说
进行识别。

据菏泽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广新介绍，近年来，随着菏
泽经济的发展，各类经济犯罪

行为也日益凸显，包括信用卡
诈骗、电信诈骗在内的诈骗类
犯罪持续高发，“仅2014年，立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975起，破
案793起，避免和挽回经济损
失2 . 5亿元，有力打击了经济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据了解，此次宣传日活动
以“防诈骗 保民安”为主题，
重点揭露各类诈骗犯罪和假
币、伪卡、假发票、假冒伪劣商
品以及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
型犯罪手法和社会危害性，进
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防
范意识，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和
市民意见，营造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的良好社会氛围。

近日微信朋友圈疯传“两小学生遇害被偷肾”信息系谣言

两两小小学学生生遇遇害害被被偷偷肾肾？？假假的的！！
牡丹警方证实为一女学生遇害并破案，散播谣言若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追究刑责

本报记者 赵念东

15日，一则“昨天小留和吴店各失踪一个学生！今天小留在垃圾桶里找到失踪人口的尸体！肾不
见了！”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疯传。当日，记者从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了解到，该信息系谣言，实为
小留镇一11岁女孩被同村一男子残忍杀害，并抛尸于吴店镇一麦田中。目前，嫌疑人吴某已被牡丹警
方抓获。

15日，菏泽人的微信朋
友圈、QQ空间上流传着一条
极易引起恐慌的信息，该信
息主要分为两个版本，一版
本为：“昨天小留和吴店各失
踪一个学生！今天小留在垃
圾桶里找到失踪人口的尸
体！肾不见了！”并附有民警
现场处警图；另一版本为：

“亲，有孩子上学的注意了，
不管你有多忙，孩子上学下
学都要去接孩子，沟子吴村，

女孩去上学的时候被人给遇
害了，她才十一二岁，女孩的
尸体被塞进大垃圾箱里面
了，就是谢鲁庄路口的那个
大垃圾箱里面，吴店还有一
个，男孩十二岁，尸体扔到桥
洞下面啦，家里人都把孩子
看好了，千万别大意了。这是
真的，家长们注意喽！！！”

“我第一次看到这条信
息后，就认为是假的，可是后
面附加的几张警方出警照

片，又让人有些相信。”菏泽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当他
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信息
时，已被朋友大量转载，并且
出现两个版本。“该条不确定
信息被网友转载，在一定程
度上会对市民造成了恐慌。”
张先生表示。

为解除市民心头的疑惑
和内心里的恐慌，记者立即
对信息的真伪性进行了核
实。

开栏语：
针对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上近期

流传的热点事件，本报及时求证真伪，向
社会作出权威回应。

民警在向市民讲解识别假冒产品技巧。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两小学生遇害被偷肾”疯传朋友圈

15日，记者从菏泽市公
安局牡丹分局了解到，该信
息属谣言。

据牡丹警方介绍，5月13
日18时45分，牡丹公安分局小
留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
令，有群众报警称其11岁的女
儿小丽(化名)12点半从家里

去学校上学，学校说没去上学
也没回家，现在找不到。

牡丹公安分局迅速组织
民警帮其查找，14日上午锁
定与被害女孩同村的住同一
胡同的犯罪嫌疑人吴某。经
初步审查，吴某交代，他因被
害女孩小丽与其女儿有过

节，想治治小丽为女儿出气，
遂于13日下午将准备上学的
小丽骗到车上，用绳子将小
丽勒死，并于当晚抛尸吴店
镇一麦地里。

目前，嫌疑人吴某已被
警方抓获，此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实为牡丹区一11岁女孩被同村男子杀害

本报菏泽律师团成员山东两仪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逸清认为，若市
民在明知信息系虚假，而是为了追
求点击量或引起社会轰动而故意转
载，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虚假
信息的原创者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稳定，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若散布的谣言是针对个人的，
那么该行为属侵犯他人的合法权
益，造成他人名誉侵权。”王逸清称，
如果情节严重，则可能触犯《刑法》

第246条中的诽谤罪；而散布谣言是
针对事件的，则可能引起人们对该
事件的误读或错误判断，情节严重
则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罪。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律师说法：散播谣言造成严重后果会被追究刑责

“凡虚假信息、言论都可以称作
谣言。”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传播
学教师李翠介绍，而谣言产生源于
多种原因，如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科学知识的欠缺、社会信息管理的
滞后，如今网络正是在一定程度上
充当了谣言扩散的推手。

李翠表示，一个决定谣言的公
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

模糊性，在该“两小学生遇害，并丢
失肾”的谣言中，孩子关系到千千万

万个家庭，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该信
息在被流传后，事情真相没有在第
一时间公布，便会造成公式中事件
的模糊性，就容易产生谣言。

在如何规避谣言上，李翠认为，要
做到信息公开，一旦事情产生，相关政
府单位应在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通过报
纸、电视等受大众信任的媒体公布准确
信息，进行辟谣。作为个人，也应增强对
信息的辨别，做到未经得到证实的信息
不转载，不传播，不盲从。

专家观点：谣言源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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